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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十二五”

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考核结果的通报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各委办厅局，省各直属单位：
“十二五”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认真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对江苏工作的新要求，坚决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始终将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任务，克难攻坚，不懈努力。全省水环境质量总体改善，规划重点目标任务基本实现，流域治污国家考核成绩连续5年为优。环境保护部发布了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专项规划2015年度考核结果，列入考核的25个省（区、市）中，我省以97.4分的成绩位列第二，其中，长江中下游流域规划实施情况位列第一，淮河流域规划实施情况位列第二。

从重点流域水质情况看，太湖流域持续实现“两个确保”，湖体总体水质改善到Ⅳ类（不计总氮），高锰酸盐指数、总磷、总氮浓度分别下降9.1%、19.2%和32.5%，综合营养状态指数下降2.4；15条主要入湖河流全部消除劣Ⅴ类，65个重点断面水质达标率为61.9%，提高17.3个百分点。长江流域5个国家考核断面水质达标率为90%，41条入江支流的45个控制断面中，水质优Ⅲ类比例54.5%，提高7.8个百分点，劣Ⅴ类比例20.5%，下降3.9个百分点。淮河流域23个国家考核断面水质达标率为95.7%，提高2.3个百分点；南水北调江苏段15个控制断面，水质全部达到通水要求；通榆河39个省考断面水质达标率为86.5%。

从重点工程推进情况看，全省共实施重点水污染减排工程6627项，化学需氧量、氨氮排放总量分别削减22.56万吨和2.35万吨，城镇生活污水日处理能力增加430万吨，建制镇污水处理设施覆盖率从2010年的43.5%提高到90.4%。长江流域列入国家规划的37项骨干工程，完成30项，完成率81.1%。淮河流域列入国家规划的208项治污工程，完成189项，完成率90.9%。城市河道3年累计整治河道448条，经评估和滚动抽查，达标率为79.2%。

总的看，我省水污染防治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但距离国家“水十条”考核要求、距离群众期盼还有不小的差距。全省河湖氮、磷污染日渐突出，主要入江、入海河流污染仍较为严重，城镇河道黑臭现象依然存在，部分地区饮用水源安全存在隐忧。部分地区污水处理厂管网建设明显滞后、运行管理不规范，畜禽养殖污染治理不到位，企业超标排放问题仍然不同程度存在，水污染防治形势仍然十分严峻。各地要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改善水环境质量为核心，认真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视察江苏重要讲话精神，根据本地区水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确定的水环境质量目标“水十条”任务及“两减六治三提升”专项行动方案要求，细化任务，明晰责任，抓好落实，推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为总结经验，激励先进，鞭策后进，现对“十二五”期间在改善重点流域水环境质量、推进治污工程项目实施、城市河道综合整治工作中作出突出成绩的先进单位和个人予以通报表扬，同时对考核中发现的突出问题予以通报。希望各地、各部门坚定信心，再接再厉，在“十三五”水污染防治工作中再创佳绩，为“迈上新台阶、建设新江苏”作出积极贡献。

附件：1．“十二五”全省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成绩突出的先进单位和个人名单

2．“十二五”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考核中发现的突出问题及责任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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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十二五”全省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

成绩突出的先进单位和个人名单

一、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成绩突出的先进单位（31个）

徐州市环境保护局

苏州市环境保护局

淮安市环境保护局

扬州市环境保护局

镇江市环境保护局

南京市高淳区环境保护局

江阴市环境保护局

徐州市铜山区环境保护局

常州市武进区环境保护局

苏州市吴中区环境保护局

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境保护局

东海县环境保护局

金湖县环境保护局

东台市环境保护局

高邮市环境保护局

镇江市京口区环境保护局

靖江市环境保护局

泗阳县环境保护局

省政府办公厅秘书六处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区域经济处

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节能与综合利用处

省财政厅经济建设处

省国土资源厅地质环境处

省环境保护厅水环境管理处

省环境监测中心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城市建设处

省地方海事局

省水利厅水资源处

省农业委员会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与农村能源处

省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

省太湖水污染防治办公室督查应急处

二、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成绩突出的先进个人（53个）

	任建武
	南京市环境保护局监测科技处副处长

	俞  欣
	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所长/高级工程师

	杨志国
	无锡市环境保护局污染防治处副处长

	过  伟
	无锡市环境监测中心站主任/高级工程师

	李平娟
	徐州市铜山区环境监测站站长

	刘  平
	新沂市环境保护局工程师

	张  皓
	常州市环境监测中心工程师

	胡  琦
	溧阳市环境保护局科技计划科副科长/工程师

	吕  清
	苏州市环境监测中心自动监测与预警科副科长/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胡文明
	苏州市相城区环境保护局局长、党组书记

	李建东
	南通市环境保护局总工程师

	周  晖
	海安县环境保护局副局长

	刘  红
	连云港市环保局污防处副处长/高级工程师

	刘金吉
	连云港市赣榆区环境保护局高级工程师

	岳  方
	淮安市环境保护局水处副主任科员

	林树生
	淮安市环境监测中心站水环境监测室主任

	潘新宇
	盐城市饮用水源保护区环境监察支队大队长

	周  军
	盐城市亭湖区环境保护局水源稽查大队大队长

	吕海燕
	扬州市环境保护局污防处副处长

	傅  阳
	宝应县环境保护局副局长/高级工程师

	周文平
	镇江市环境保护局科员

	蔡卫芳
	丹阳市环境保护局党组成员/高级工程师

	翁  伟
	泰州市环境保护局污防处副处长（主持工作）

	王厚俊
	泰州市环境保护局医药高新分局局长/高级工程师

	李  元
	宿迁市环境保护局污防处处长

	孙媛媛
	宿迁市环境保护局宿城分局副局长

	熊  鹰
	省政府办公厅秘书六处副处长

	汪世璠
	省政府办公厅秘书六处主任科员

	戴晓茹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区域经济处副调研员

	祝栋林
	省工程咨询中心高级工程师

	陈继勇
	省经济和信息化委产业政策处主任科员

	陈姗姗
	省经济和信息化委节能处主任科员

	徐  静
	省财政厅经济建设处主任科员

	许姝姗
	省财政厅经济建设处副主任科员

	马  闯
	省国土资源厅地质环境处主任科员

	鄂  建
	省地质调查研究院主任/高级工程师

	栾小军

	省环境保护厅环监局主任科员

	吴昌子

	省环境保护厅应急中心应急值守科科长

	单体华

	省环境保护厅苏南环保督查中心主任

	谈世东

	省环境保护厅苏中环保督查中心办公室主任科员

	于永清

	省环境保护厅苏北环保督查中心副调研员

	何伶俊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城市建设处副处长

	夏  明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城管局副调研员

	杨海兵
	省地方海事局副局长

	万文智
	省交通运输厅港口局科长/高级工程师

	王  嵘
	省水利厅水资源处主任科员

	陆  隽
	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工程师

	史波良
	省农业委员会畜牧业处主任科员

	孙玲玲
	省农业委员会环能处科长

	熊沈校
	省海洋与渔业局副处长

	赵  伟
	省海洋与渔业局主任科员

	朱  玫
	省太湖水污染防治办公室规划处调研员

	欧阳萍
	省太湖水污染防治办公室综合处主任科员


附件2

“十二五”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

考核中发现的突出问题及责任单位

	序号
	存在问题
	责任单位

	1
	国考断面京杭运河邳州段张楼断面2015年水质达标率为75%，未达到国家考核要求（达标率80%）
	徐州市邳州市政府

	2
	国考断面外秦淮河七桥瓮断面2015年水质达标率为75%，未达到国家考核要求（达标率80%）
	南京市秦淮区、江宁区、溧水区政府

	3
	淮河责任书考核断面排淡河大板跳闸断面2015年水质达标率为0，未达到考核要求（达标率80%）
	连云港市连云区、海州区、开发区政府

	4
	南通市“十二五”国考淮河规划治污项目完成率78.6%，未达到国家考核要求（完成率80%）；国考长江规划治污项目完成率66.7%，未达到国家考核要求（完成率80%）。启东规模化养殖场污水处理示范工程、南通市印染污泥焚烧等项目未完成
	南通市启东市、通州区政府

	5
	宿迁市“十二五”淮河责任书治污项目完成率61.4%，未达到考核要求（完成率80%），其中沭阳县完成率28%，新河污水处理厂等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项目未完成
	宿迁市沭阳县政府

	6
	盐城市“十二五”入海河流规划完成率58.5%，未达到考核要求（完成率80%），其中射阳县完成率13.3%，江苏振阳集团中水回用示范工程、射阳县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深度处理(提标改造)、射阳河入海河口整治工程等项目未完成
	盐城市射阳县政府


	
	抄送：省委各部委，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法院，省检察院，省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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